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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
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172 号 

 

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. 报告期各期，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-250,865.09 万元、-615,161.10 万元、-238,217.66 万元和

-192,789.71 万元，主要为购建特许经营权项目支付的现金等，

该等业务对应确认为收入。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公司资产负

债率为 70.58%，其中短期借款、长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

负债合计为 140.79 亿元，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大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且

金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经营活动与投资活动现金流划分是否

准确、合理，将确认为主营业务的收入对应现金流列报为投资活

动流量是否准确，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；（2）在投资活动现

金流量持续为负的情况下，说明公司是否具备正常的现金流量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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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，是否符合《注册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；（3）结合本次募

投项目资金缺口、未来重大资本性支出、有息负债情况、现金流

情况、应收账款回收、债务偿还计划等，说明公司是否存在较大

的偿债风险，公司就本次融资是否具备本息偿付能力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，公司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应收账款

176,658.60万元，报告期内未就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；其他应收

款余额为 5,894.20万元。公司通过垃圾焚烧获得垃圾处理收入和

发电收入，发电收入包括基础电费收入和补贴电费收入。发行人

本次募投项目郑州市上街区第三污水处理厂工程（以下简称污水

处理厂项目）目前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和节能审查意见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结合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各收入类别

主要客户的资信情况、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、账龄、期后回款及

坏账核销情况，基础电费和补贴电费收入的收款周期、报告期内

补贴电费的收取情况、同行业就补贴电费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情

况等说明发行人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

分；（2）结合污水处理厂项目相关前置程序目前的办理进展，说

明其建设与运营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；（3）进一步说明其他应

收款的明细构成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方、交易内容、是否涉

及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，并说明是否构成财务性投资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会计师对（1）（3）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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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关注再融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保荐人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

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2 月 13 日 


